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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市级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
    1.支持方向：
（1）2025年《市政府工作报告》部署并推进建设实施较好的市十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
（2）支持驻潭高校成果在本地企业转化的科技创新项目：围绕我市“三优三特”产业，科技型企业与驻潭高校联合攻关（需提供合作期内产学研合作协议）或承接驻潭高校近两年省级优秀科技成果（需提供2023年9月-2025年9月签订技术合同证明）在本地企业转化的项目，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组织申报。
2.支持对象：
（1）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；
（2）优先支持2025年积极申报未获得立项的国省科技项目；
（3）优先支持近3年未获得市级科技项目立项支持的企业申报的项目（后补助项目除外）。
3.项目类别：市级重点项目/市级一般项目
4.主管科室：成果科、高新科、社发科、农村科、专项科 
二、科技创新培育项目
（一）科研事业单位科技创新项目
1.支持对象：支持民办本科、高职院校、医院、科研机构的技术攻关项目，优先支持民办本科、高职院校联合本地企业开展的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项目，优先支持医院、科研机构、事业单位与本地企业（合作社）开展的技术攻关、成果应用和技术推广项目；优先支持近3年未获得市级科技项目立项支持的项目负责人申报的项目。
2.项目类别：市级一般项目
3.主管科室：高新科、社发科、农村科、成果科
（二）农业科技创新项目
1.支持对象：优先支持围绕全市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所开展的品种选育、种植推广、应用示范、资源保护、检验检测、精深加工及小微农机的研发和产业化等方面科技创新项目；优先支持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项目；优先支持近3年未获得市级科技项目立项支持的企业（合作社）申报的项目（后补助项目除外）。
2.项目类别：市级一般项目
3.主管科室：农村科
三、指导性计划项目
1.支持方向：围绕我市经济发展，开展具有一定价值研究的科研项目（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试验发展）。
2.支持对象：
（1）优先支持2024年R&D经费统计和技术合同登记完成得较好的民办本科、高职院校、医院、科研机构。
（2）优先支持项目申报单位有配套资金支持的项目。
3.项目类别：市级指导性项目（仅立项无市级资金支持）
4.指导科室：战资科
   5.主管科室：成果科、高新科、社发科、农村科

